
李永達議員就 2004 年 11 月 30 日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特別

會議關於西九龍文娛藝術區事宜所提出的書面問題  
 
 
1  請政府解說在文化政策上的遠景和藍圖，這些遠景和藍圖是會如何

配合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發展？。  
 

2  由政府成立的文化委員會曾提交政策建議報告，當中載有超過一百

項政策建議，請列出有關建議的落實情況。  
 

3  請政府解說現時在藝術教育的政策的實施情況，及如何配合西九龍

文娛藝術區的發展？  
 

4  政府曾否就公眾的文化消費行為進行研究？若然，有關詳情為何？

若否，原因為何及會否盡快展開研究？  
 

5  政府有何方法，令現時對文化藝術缺乏興趣的市民，孕育這方面的

興趣？  
 

6  如何讓西九龍文娛藝術區不會變成以地產為主，文化為副的項目，

並成為數碼港的翻版？  
 

7  政府有否考慮將該地區分區批出拍賣，並將所得收益，用作興建文

娛設施及發展文娛活動？又或者藉收益成立文化基金，推動這方面

的工作？  
 

8  政府有否進行研究，就西九龍填海區發展模式進行土地收益及文化

發展上的比較，包括以不同發展商及單一發展商作比較，以探討不

同發展模式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，若然，詳情為何？若否，原因為

何？  
 

9  在 2001 年，政府舉行了「香港西九龍填海區綜合文娛藝術區發展

計劃概念規劃比賽」 (下稱概念規劃比賽 )，比賽是指明了是邀請一

些概念上的方案  (Conceptua l  proposa ls )參與比賽，但是，現時冠軍

的作品已變成為了一項建築計劃  (Cons t ruc t  P lan)，原因為何？  
 

10  在概念規劃比賽所發出的文件中，其中第  I  部份「比賽總則」第 3
點指明：「主辦機構會按照一般的顧問遴選程序，聘任小組負責從

獲獎的方案選取合適的概念，然後制定規劃區的詳細規劃總綱」。

就此，政府有否按照文件所指的一般的顧問遴選程序，聘任小組負

責 從 獲 獎 的 方 案 選 取 合 適 的 概 念 ， 然 後 制 定 規 劃 區 的 詳 細 規 劃 總

綱，若有，詳情為何？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11  概念規劃比賽所發出的文件中的第 I  部份「比賽總則」第４點中指

明：「特區政府接著會按照這份詳細總綱決定如何發展規劃區。規

劃區內適宜交由私人發展的計劃，隨後會公開招標承投，而指定的

個別建築物 /設施，亦可能會再行舉辦建築設計比賽。」就此：  
 

(a )  政 府 所 發 出 的 是 發 展 建 議 邀 請 書 ( Invi ta t ion  For  

CB(1) 318/04-05(03)



Proposa ls )，並非招標承投文件，因此，政府是否違背了在

該比賽中所作出的此項承諾？  
(b )  政府所指個別建築物 /設施的建築設計比賽是否會再進行？

若然，詳情為何？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12  現時天蓬的設計成為發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強制性要求，在指明

天蓬為強制性的要求時，當中經過了那些了那些會議及程序予以確

認？若有有關會議紀錄，可否公開？  
 

13  日 後 天 幕 的 保 養 和 維 修 費 用 ， 可 能 轉 嫁 在 參 與 文 化 活 動 的 市 民 身

上，又或財團要求減少補地價，就此，政府將天幕指明為強制性要

求時，有否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？若然，政府有何方法避免這些情

況發生？  
14  政府曾指，將該區以單一方式發展可令計劃變得一貫及有延續性，

但專業的建築師及規劃師也曾發表意見，即使不以單一方式發展，

也可以達到一貫及有延續性的目標，分期建築也不會令銜接出現問

題。所以，由多個發展商發展，是否在技術上不能解決一貫及延續

性的問題？  
 

15  就數碼港項目，政府在該項目每年的財政收益為何？  
 

16  在政府以私人方式批出數碼港的發展權時，當時曾指出會有很多資

訊科技公司進駐及發展，就與當初政府所指出會進駐的公司比較，

現時的情況有否出現差異？若然，詳情為何？  
 

17  按照發展建議邀請書的要求  (頁 33-38)，已列出各項必須的文化設

施  (包括三間劇院綜合大樓、演藝場館、四間不同類型的博物館、

藝展中心、海天劇場與及廣場 )，而有關設施的容量、所佔面積及用

途亦已具體規定，因此，政府在策劃上述設施時，是根據那些理據

或準則以規定必須要有這些設施？  
 

18  政府在決定設置這些文化設施前，有否主動諮詢公眾、文化界團體

或人士，以了解他們所需要的是哪些設施？若然，請列出諮詢的名

單。  
 

19  政府在決定設置這些文化設施前，有否文化團體曾致函或與政府部

門見面，要求興建某些表演場館 /博物館？若有，請列出該等團體的

名稱及要求設置的文化設施類型。  
 

20  就設置水墨博物館方面，現時有價值藏品已被大部份國家、私人藝

術博物館、商營畫廊所藏有，日後水墨博物館可能沒有足夠的藏品

展出，又或要以高價才能收購有價值的藏品？政府在決定設置水墨

博物館時，有否考慮這等因素？  
 

21  政府會否考慮改變建議書內所列出的文化設施營運方式，容許本港

的文化團體參與營運及管理該區的文化設施？  
 

22  按照現時政府營運的博物館，人次平均成本由 60-268 元不等，日後

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四間博物館的收費方面，會否設定任何機制，



讓公眾人士能夠以可負擔的價錢，欣賞博物館內的藏品。  
 

23  政府如何令弱勢社群日後也可享用這些文化設施？  
 

24  政府在決定藝術區內的文化設施及地產項目的比例時，背後有何準

則決定這些比例？  
 

25  在政府「西九龍文娛藝術區」網頁內的問與答第 20 條，政府表示

建議者 (Proponent )需要展示計劃及內容，包括如何培養本地文化藝

術人材，然而，按照第 7 章的法律事項，當中第 7.2(a) (v i i )段中指

明提議者在準備初步協議時，仍可就上述事項提出修正，上述修正

是否包括可完全放棄或縮減培養本地文化藝術人材的計劃？  
 

26  政府批出「西九龍文娛藝術區」合約予發展商，若發展商未能   如

期完成計劃，當局有何應變方案，避免計劃出現「爛尾」情況，詳

情為何？  
 

27  按照「香港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建議邀請書」簡介小冊子所載：

「 …藉著完善的規劃 ….促進和加強香港的文化發展，及創造一個首

屈一指的旅遊勝地。」因此，政府可否進一步闡述，藝術區的定位

是 否 旨 在 建 立 盛 事 之 都 ， 以 設 施 吸 引 外 國 知 名 的 表 演 團 體 來 港 表

演，及藉此吸引遊客？政府有否任何計劃藉藝術區培養本地的文化

人材？如有，詳情為何？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28  政府會否考慮改變建議書內所列出的文化設施營運方式，容許本港

的文化團體參與營運及管理該區的文化設施？  
 

29  日後當某一個發展商獲得發展權之後，若該發展商修訂原本所提交

的計劃，無意再發展某一項交化設施或減少發展的規模，屆時會有

那些機制處理這種情況？  
 

30  當某一個發展商獲得發展權後，若該發展商指出要再提高商住方面

的地積比率，才能有足夠資金營運藝術區，屆時政府會否准許發展

商的要求？在更改地積比率的事宜上，發展商需要經過那些程序申

請？  
 

31  在 2003 年 11 月 23 日的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及民政

事務委員會的聯合會議上，當時政務司司長表示，建議邀請書是

以公開邀請書的形式發出，對象是本地及海外所有有興趣的倡

議人，政府當局已接獲 11 間實力雄厚的機構以書面表示有興

趣承辦該發展計劃。但最後並無海外的倡議人提交了建議發展

書？就此，政府有否了解原因？若然，原因為何？  
 


